
 

 

 

合教秘〔2015〕407 号 

 

关于做好合肥市 2015 年秋季学期 

学前教育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主管部门： 

为严格执行《关于印发〈合肥市学前教育市级资助实施细则〉

的通知》（合教〔2014〕308 号）精神，进一步做好我市学前教育

资助工作，确保接受学前教育的困难家庭儿童及时得到资助，现

就做好合肥市 2015 年秋季学期学前教育资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规范办理程序 

各区教育主管部门须对照文件要求，对辖区各单位上报的资

助对象会同区民政、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对监护人提供的申请材

料进行集中审查，审查确认后，进行不少于 5日的公示。公示无

异议后，区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区民政、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填写

《合肥市学前教育资助对象汇总表》，区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区财

政部门填写《合肥市学前教育资助资金汇总表》，连同相关证明

材料上报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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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报送 

各区教育主管部门于 10 月 10 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统一装

订成册）、名册汇总表、资金汇总表纸质及电子档报市学生事务

管理中心（电子档一律以文件下发的 excel 表格报送）。市教育

局将会同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对各区上报的材进行二次集

中审核并将审核结果报市财政局。 

三、资金拨付 

1、市财政局根据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集

中审核的结果，将市级资助资金拨付至区财政部门。区财政部门

会同教育部门及时通过银行卡等形式，将市级资助资金和区级配

套资助资金发放给受助儿童监护人。各区教育主管部门应会同财

政部门及时将市级资助资金和区级配套资助资金通过银行卡等

形式，发放给受助儿童监护人。 

2、资助标准：市级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学期 1000 元的标准

予以资助。各区按照“补助、补贴经费由市、区（开发区）两级

财政按 7:3 比例分担”的规定，落实配套资助资金 430 元。 

四、信息采集。各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通过通过学前教育

资助信息采集插件工具，做好 2015 年秋季学期信息采集工作。 

五、专款专用 

各区教育主管部门须切实加强对学前教育资助资金落实情

况的检查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对不按规定履行职责，骗取专项

资金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对违规幼儿园进行通报批评，





－4－ 

附件 

 

学前资助材料审核中出现的问题汇总 

 

1、残疾证是一代证。建议材料上报必须附上二代证； 

2、部分学生使用的是地方伤残证明、军队伤残证明，没有

提供残疾证明，建议上报材料必须附上残疾证； 

3、上报材料中只有司法鉴定伤残，医院证明，没有提供残

疾证明，建议必须提供残疾证明； 

4、个别学生申报材料不齐全，建议补全材料。 

5、申请表、特困证明需要原件，不要复印件；特困证明上

必须同时加盖村委会（社区委）及镇政府（街道办）的公章； 

6、注意低保证的分类及审核时间：A类：年审，B类：半年

一审，C 类：季度一审；如果过了证件有效期，要求家长到民政

部门办理证件审核后再申报资助； 

7、合肥市学前教育资助名册汇总表要规范填写，并按照要

求加盖公章（填报单位公章、填报人、联系电话、区民政局公章、

区残联公章）；合肥市学前教育资助资金汇总表（填报区、填报

人、填报时间、区教育局公章、区财政局公章）；要切实做到与

民政、残联的共同审核，不能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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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生申请表上要加盖区教育局公章并签署意见，填上市

级资助金额； 

9、一定要注意学生与家长（提供各类证件、证明的家长）

之间的关系是否明确；要有清晰的户籍证明或者是医学出生证

明，同时要注意医学出生证明上是否有新生儿姓名； 

10、注意把握资助年龄段是否在 3至 6周岁； 

11、资助对象必须是市区常住户口，且在公办幼儿园或者是

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托幼机构除外）就读。 

 

 

 

 

 

 

 

 

 

 

 

 合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8 月 14 日印发 


